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2023 年 7 月 25 日 

（總第 1462 期） 

 

《關於實施沙頭角口岸粵港非營運小汽車免加簽  

通行蓮塘口岸政策的通告》  

 

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於 2023 年 7 月 24 日發布上述《通告》，自

2023 年 7 月 25 日起，實施僅獲准通行沙頭角口岸的粵港非營運小汽車

免加簽通行蓮塘口岸政策，結束時間另行公告。同時，自 2023 年 7 月

25 日起，上述車輛不再允許臨時使用深圳灣口岸。符合條件的車主無需

專程到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辦理增加蓮塘口岸的任何手續，只需確保

持有的《粵港澳機動車往來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書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運輸署核發的沙頭角口岸《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》狀態正常，且均在

有效期限內，即可通行蓮塘口岸等。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： 

 http://gdga.gd.gov.cn/jgj/gggs/content/post_4223694.html  

 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307/24/P202307240  

0296.htm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gdga.gd.gov.cn/jgj/gggs/content/post_4223694.html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307/24/P2023072400296.htm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307/24/P2023072400296.htm
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關注及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逢週五出版。各位可登錄駐粵辦網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關注“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”官方微

信或通過電郵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。 
 

如以電郵方式訂閱，請提供相關數據（包括：商會或公司名

稱、電子郵箱、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）至  nl@gdeto.gov.hk，並

於郵件標題注明「訂閱駐粵辦通訊」。 

免責聲明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

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，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、報刊媒體及

其他機構等渠道，僅供參考之用。《駐粵辦通訊》所載資料

力求準確，惟本辦對於因使用、複製或發佈《駐粵辦通訊》

而招致的任何損失，一概不負任何責任。 

 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
